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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县区市监字„2022‟29号 

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成立 

 《整治借党的二十大进行商业营销 

  炒作专项工作组》的通知 
 

区局各股（室、队）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成立整治借党的

二十大进行商业营销炒作专项工作组的通知》（粤市监办发

„2022‟1025 号）要求，经区局领导同意，决定成立梅州市梅

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整治借党的二十大进行商业营销炒作专项

工作组（以下简称专项工作组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主要职责 

组织开展整治借党的二十大进行商业营销炒作专项行动，

研究决定专项行动重大事项。 

二、组成人员 

组长：  侯开阳   一级主办 

成员：  杨伟龙   广告监督管理股股长 

夏思权   市场规范管理股副股长 

池红梅   政策法规股副股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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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洛洛   执法二大队副大队长 

肖  俊   信用风险监管股副股长 

许福安   价监竞争股三级主办 

李志科   知识产权管理股三级主办 

余文献   协调新闻股四级主办 

陈  峰   广告监督管理股副股长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广告监督管理股承担专项工作组日常工作，市场规

范管理股、政策法规股、执法一大队、信用风险监管股、价监

竞争股、知识产权管理股等相关科室依据各自职责依法严厉打

击借党的二十大进行商业营销炒作行为，切实做好相关工作（各

股（室、队）具体承担工作见附件）。 

（二）专项工作组实行信息报送和典型案例集中曝光制度。

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分别于 2022年 9 月 11日、12月 11 日前向

广告监督管理股报送工作动态。广告监督管理股汇总各相关股  

（室、队）工作动态，报区局领导。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做好

本条线查办典型案件的汇总整理工作，提交专项工作组讨论评

估后统一集中发布曝光。 

（三）专项工作组加强重点案件组织查办。各股（室、队）

根据职责对本领域案件查办情况进行指导。经专项工作组会议

讨论研究决定，以区局名义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，广告监督管

理股会同相关股（室、队）进行跟踪指导，确保重点案件依法

查办到位。 

（四）专项工作组切实推进部门协作。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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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参加的协调机制中加强日常部门协同联动，重要情况和工

作安排及时向专项工作组报告。专项工作组可根据工作进展情

况，适时确定需要与外部门沟通的临时性议题，由各相关股（室、

队）牵头组织沟通。 

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积极担当、勇

于作为、严守纪律，加强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，依法依规做好

相关涉密和敏感信息运转，确保专项工作取得实效。 

 

    附件：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整治借党的二十大进

行商业营销炒作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工作分工 

 

 

 

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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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

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整治借党的 
二十大进行商业营销炒作专项工作组 

成员单位工作分工 
 

经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整治借党的二十大进行商

业营销炒作专项工作组研究确定，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具体工

作分工如下： 

一、广告监督管理股 

1.压实工作责任，协调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落实专项工作

组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。 

2.开展广告专项监测，组织对违法广告线索进行核查处理。 

3.组织指导查办本区域重大涉导向问题广告违法案件。 

4.组织落实信息报送制度，接收整理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

报送的工作进展情况。 

5.组织对整治行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研判。 

二、市场规范管理股 

1.围绕集中整治行动，组织实施网络交易专项监测，及时

移交线索，督导办理。 

2.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管，压实平台主体责任，督促平台

强化管控、全面开展自查自清、积极配合监管执法。 

3.根据相关认定意见，组织做好网售非法“特供”“专供”

类商品和“勋章”“奖章”“纪念章”“纪念币”“手抄报”“挂图

海报”“黑板报模板”等商品的清理整治。 

4.指导区局消保中心利用全国 12315 平台，对涉及借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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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大进行商业营销炒作的投诉举报进行统计和分析。 

三、政策法规股 

1.对集中整治行动中遇到的法律制度问题进行研究，提出

法律意见。 

2.对疑难案件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。 

3.根据需要做好对各相关股（室、队）行政执法相关行政

应诉的法律支持。 

四、执法二大队 

组织查处有全区性影响的特别重大案件。 

五、信用风险监管股 

配合做好涉民族、宗教问题相关市场主体的查处工作。 

六、价监竞争股 

1.加强对利用党的二十大宣传报道或者领导人讲话的内容

进行违法商业宣传或者进行传销的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。 

 2.加强对涉及相关工艺品、纪念品销售中的不正当竞争行

为的监督检查。 

七、知识产权管理股 

加强对查处相关商业营销中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业务

指导。 

八、协调新闻股 

1.加强相关舆情监测、分析和协调处置工作。 

2.配合相关股（室、队）做好相关舆论引导、新闻发布管

理工作。 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

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2022年 6月 14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校对：杨伟龙 


